
关于开通教务系统中“课程负责人”角色的通知 

各学院（部、中心）： 

为扎实推进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坚持“以评促建、

以评促改、以评促管、以评促强”，落实《上海理工大学高质量发展

三年行动计划》《上海理工大学一流本科行动计划》等学校工作要求，

全面开展本科课程高质量建设，进一步优化我校教学管理流程，提高

课程管理效率，推进课程改革创新，夯实课程负责人制，现决定开通

教务管理系统中“课程负责人”角色及相应功能，以便更好地协调和

管理课程相关的各项事务。 

具体通知要求如下： 

1.课程负责人应履行课程建设职责，包括制定课程建设规划，组

织实施建设内容，协调开展教学活动，监控提升教学质量，确保课程

建设工作有效推进；注重教学团队建设，逐步建成结构合理、教学水

平高、教学效果好的课程教学队伍；制定及更新课程大纲、维护教务

系统课程信息、开展课程相关教育教学改革项目、维护课程网站及其

他资源等。 

2.课程负责人维护：学院负责排查课程负责人情况，经前期学院

报送，现已明确部分课程的负责人并赋予相应“课程负责人”角色，

如有负责人空缺或需更新的课程由学院教务办维护完善，并报教务处

备案。学院维护操作指南详见附件 1。 

3.维护课程信息：根据【审核评估通知 005号】要求及检查结果，

课程负责人应在教务系统中做好课程信息维护工作，包括课程英文名



称、学时分配、课程简介等基础信息，更新上传课程教学大纲（签字

盖章 pdf版本）等附件材料，停开课申请等。教师维护操作指南详见

附件 2。 

4.课程教学大纲是开展所有课程教学活动指导性文件，所有课程

均应制定新版教学大纲，同一门课程（课程代码相同）应统一教学大

纲，并根据大纲要求统一教材、教案、考核方式等，模板见附件 3。

课程的建设与管理应符合《上海理工大学课程设置与管理办法》《上

海理工大学本科课程教学大纲管理办法》相关规定及要求。文件详见

附件 4-5。 

5.反馈与评估：教务处将定期收集学院及课程负责人的反馈意见，

不断优化系统功能。同时，课程大纲完备率作为年底绩效考核指标，

学院需严格把关，切实规范课程管理，并定期对课程负责人的工作进

行评估，以确保教学质量。 

6.时间要求：为更好地迎接新一轮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工作，

请学院及课程负责人于 4 月 12 日之前登录教务系统检查并更新维护

课程信息。 

 

如有疑问或需要协助，请及时联系教务处。 

联系人：李老师，55273186 

 

教务处     

2024年 4月 1日 


